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科研处 高教研究中心

关于申报 2024 年度黑龙江省语委

科研课题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精神，落实《黑

龙江省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实施方案》要求，加强语言文

字应用研究，增强语言文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省语委、省教育厅决定开展

2024 年度黑龙江省语委科研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一）课题选题应以《黑龙江省语委科研课题指南（2024 年）》确定的研究

方向和领域为主要依据，重点研究我省语言文字事业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

问题，突出应用研究和对策实证研究。

（二）2024 年度课题设重点课题、一般性课题和委托课题。

二、申报条件

（一）申请人应为从事语言文字管理与研究的工作者，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能真正承担课题研究的组织实施与实质性研究工作。中级及以下的，

须由两名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

（二）课题申请人即为课题主持人，每位主持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每个课

题限报一名主持人，课题组其他成员最多同时参与两个课题，主持省语委课题但

未结题的主持人不得申报本年度课题。

三、申报组织管理

（一）各申报单位要加强申报工作的宣传、组织和指导，严格把关，要依据

《黑龙江省语委科研课题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本通知要求对申请人资质和信

誉、前期研究基础、课题组研究实力和支撑条件等进行认真审核，签署明确意见，

保证《黑龙江省语委科研课题申请书》的真实性，确保课题申报质量。

（二）课题立项由省语委办按照课题申报、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分



高校和其他（中小学、其他部门等）两个系列组织评审，评审结果报省语委、省

教育厅批准，由省语委办公示，无异议后下达课题立项通知。

（三）课题实行信用管理制度，研究时限一般为 1-1.5 年，课题单位及主持人

在课题研究期间要遵守各项承诺，履行约定。

（四）本年度省语委科研课题没有省级经费支持。

四、申报方式及要求

（一）填写《黑龙江省语委科研课题申请书》，用A4纸双面打印并装订，由

主持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一式2份。将纸质材料送交至A705科研处高教研究中

心，电子材料PDF版，报送至指定邮箱。

（三）申请材料受理时间为2024年5月8日前。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杰

Email：645177652@qq.com

电话：18845593988

地址：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哈东校区）科研处办公室（A705）

附件：1.黑龙江省语委科研课题指南 2024

2.黑龙江省语委科研课题申请书

3.黑龙江省语委科研课题申报汇总表

4.黑龙江省语委科研课题结题验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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